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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科研项目再资助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2017年 6月 30日学院教代会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项目经费的管理，合理有效使用资

金，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国务院关

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1 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

15 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6〕304 号）、

财政部、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16〕317 号）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

理的意见》（教技〔2012〕14 号）、《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

意见》（皖办发〔2016〕73 号）及安徽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

院实际，对教学研究人员主持承担的部分科学研究项目给予再资助。 

第二条 科研项目再资助的对象为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在职人员、兼职教

授（专家）以主持人身份申报、以安徽财贸职业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科

学研究项目及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第三条 我院正式在编在职人员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的科学研究项目

及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并获准立项的，按一定比例予以再资助。 

第四条 安徽省教育厅 2016 版《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申报条件》的附表二中二类及以上科研项目（委托课题除外）给予 1:2

的再资助，其中一般项目（含后期资助项目）资助额度的上限为 40万元，

重点项目资助的上限为 50 万元，重大项目资助的上限为 70 万元，非资助

类项目，自然科学类给予 30万元的再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给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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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再资助。 

第五条 安徽省教育厅 2016 版《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申报条件》的附表二中三类科研项目（委托课题除外），给予 1:2的再资

助。非资助类项目，自然科学类研究重点项目给予 6 万元的再资助，重大

项目给予 20万元的再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给予 2万元的再资

助，重大项目给予 5万元的再资助。 

第六条 安徽省教育厅 2016 版《安徽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申报条件》的附表二中四类科研项目（委托课题除外）再资助经费按照

科研项目主管单位要求执行，非资助类项目且项目管理单位没有具体要求

再资助经费额度的项目给予 0.6 万元再资助。其中，学院自行设置的科研

项目由院党委根据学院内涵建设需要另行确定经费支持额度。 

第七条 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三类及以上课题，采用双主持人形式时，

如我院正式在编在职人员为第一主持人，按相应类别的 80%给予再资助；如

我院正式在编在职人员为第二主持人，按相应类别的 40%给予最高限额为

10万元的再资助。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单位的科研项目不予资助。 

第八条 项目下达后，由科研处集中提出再资助申请，科研处负责人初

审、报请院领导审批。 

第九条 再资助采取奖励与配套两种方式，分别于项目下达后和结项验

收后两次拨付。 

第十条 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涉及的项目再资助经费首次拨付比例为

60%，余下 40%再资助经费视结项验收情况予以拨付；其他项目再资助经费

采用立项时一次拨付。 

第十一条 被纳入再资助范围的项目，学院按照再资助经费的 3%（不足

400元的按照 400元）提取管理费用，在科研项目主管部门设立专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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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弥补项目申报、中期检查和结项过程中的支出，结项时不再另行收取

费用。 

第十二条 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项目再资助经费（扣除管理费后）按

拨付总额的 40%用于奖励，60%用于项目配套，第六条规定的项目再资助经

费全部用于课题研究，不计提奖励，其使用按照《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纵向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奖励分为立项奖励和结项奖励，两次

奖励额分别为奖励总额的 50%。配套部分由科研处制作项目经费卡，采用报

账制，其使用与管理按照《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暂行

办法》执行，但只能用于直接经费支出。 

第十三条 奖惩标准。一类科研项目结项时取得优秀等级的给予 3 万元

奖励，二类科研项目结项时取得优秀等级的给予 2 万元奖励，三类科研项

目结项时取得优秀等级的，给予 1万元奖励。 

在项目计划书原设计的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且未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一

年不提交结项材料或逾期两年未能结项的项目扣减再资助经费总额的 20%；

在项目计划书原设计的时间内，无正当理由且未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两年

不提交结项材料或逾期三年未能结项的项目扣减再资助经费总额的 80%；凡

是被立项单位清理、终止或被撤销的项目一律追回所有再资助经费，清理

终止撤回一半，如果撤项就全部追回。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发布之日起立项的各类项目。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2017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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